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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0年09月10日 

地  點：本署4樓認罪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  席：宋主任檢察官文宏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畇喬 

出席人員：陳委員彥竹、何委員雪紅、劉委員勝元、郭委員淑美、周委員耕妃、 

許執行秘書為淵。 

壹、主席報告:略。 

貳、執行秘書報告 

(一)109年7月14日之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審查會會議決議內容，已簽

呈檢察長批閱，奉核定後已行文有關團體該次會議決議結果。 

    (二)會務報告： 

1. 關於110年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高雄地檢署)-110年續聘榮譽觀護人

成長訓練課程暨表揚活動，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於110.08.30來函

告知，因遵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新型冠狀肺炎二級防疫規定，故放

棄此本次補助。 

2. 慈暉園於110.8.12.申請四項補助計畫，因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規

定自籌款不得低於申請計畫總款項之百分之二十，機構考量負擔

重，故於110.8.26來函取消申請”2021舞林盟主融合營”計畫，此

次共申請三項補助計畫。 

3. 111年度申請案，需依照核准金額調整經費概算表之單位，8案皆已

如期函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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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申請案核准金額調整經費結果 

編
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1年度申請方案 

1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（結合高雄地檢署） 

核准 
金額 8,893,937元 

調整

結果 

詳附件一。 

2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

核准 
金額 2,769,750元 

調整

結果 

詳附件二。 

 

3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（結合高雄地檢署） 

核准 
金額 416,079元 

調整

結果 

詳附件三。 

 

4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

核准 
金額 2,151,592元 

調整

結果 

詳附件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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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 

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1年度申請方案 

5 
高雄市 

教育局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高雄市正興國民中學"111年社區生活營"實

施計畫 

核准 
金額 36,000元 

調整

結果 

一、核准金額:36,000元。 

二、核准項目： 

1.講師鐘點費:16,000元(2,000元 x8

場)     

2.午餐便當:11,520元(80元 x144個)     

3.材料費:4,800元(100元 x48人) 

4.茶水費:1,440元(30元 x48人)     

5.場地佈置費:1,600元    

6.雜費:640元     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

銷。 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

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

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

實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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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 

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1年度申請方案 

6 
高雄市 

教育局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高雄市中崙國民中學"111年社區生活營"實

施計畫 

核准 
金額 73,560元 

調整

結果 

一、核准金額:73,560元。 

二、核准項目: 

1.講師鐘點費:30,240元(360元 x84節)     

2.助理講師鐘點費:15,120元(180元 x84

節)      

3.印刷費:6,000元   4.文具:4,400元      

5.運動水壺:5,000元(200元 x25個)     

6.車資:10,800元(50元 x216人次)     

7.雜支:2,000元 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

銷。 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8月31日止，並

至遲於111年9月30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

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

實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 

六、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顯

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係

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

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字

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

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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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 

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1年度申請方案 

7 

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得勝

者教育協會 

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高雄市111年得勝者計劃-高雄市各國中青

少年犯罪防治宣導活動 

核准 
金額 424,440元 

備註 

一、准予補助:424,440元。 

二、核准項目： 

1.教材製作:392,000元 

(1)學生教材:320,000元(2,000元 x160

班)     

(2)印刷耗材:72,000元(500元 x144班) 

2.志工課程訓練:26,880元 

(1)講員費:14,400元(800元 x5hx4場)    

(2)餐點費:2,000元(80元 x25人)     

(3)茶水費:480元(30元 x16人)     

(4)志工用教材:10,000元(200元 x50

套) 

3.團隊召集人訓練:5,560元 

(1)講員費:3,200(800元 x2hx2場)    

(2)餐費:2,000元(80元 x25人)     

(3)茶水費:360元(30元 x12人)   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

銷。 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05日止，並

至遲於111年12月15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

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

實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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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 

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1年度申請方案 

8 

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得勝

者教育協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1年高雄市「反毒者聯盟」-青少年反毒

體驗教育宣導活動 

核准 
金額 66,460元 

備註 

一、准予補助:66,460元。 

二、核准項目： 

1.宣導活動費:60,860元 

(1)器材損耗更換:27,500(4套)     

(2)學生手冊:13,600(50元 x272套)     

(3)講師費:8,800元(11堂)    

(4)講師交通費:3,000元(1,000元 x3

場)    

(5)學生獎勵品:3,000元(1,000元 x3

場)    

(6)餐費:4,960元(80元 x62人) 

2.志工培訓費:5,600元 

(1) 講師費:5,600元(800x7堂) 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

銷。 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

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

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

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

實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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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案件審查: 

110年變更案 

     ■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3件 

1. 110年度工作計畫-高雄地區矯正機關作業及技訓成品暨中途之

家、更生事業產品行銷推廣計畫 

2. 110年度工作計畫-110年度輔助更生人職業訓練之圓夢助跑計

畫 

3. 110年度工作計畫-110年度補助生活陷困應受保護人計畫 

■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6件 

4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法律訴訟與補償服務 

5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被害人保護業務宣導(含保護週宣導) 

6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急難救助與家庭關懷計畫 

7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委員會與志工管理運用計畫 

8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身心照顧及輔導服務 

9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緩起訴專案管理計畫 

 

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1件 

10. 110年度得勝者計劃-高雄市各國中青少年犯罪防治宣導活動 

■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華遠兒童服務中心1件 

11. 燃燒希望之火-110年弱勢家庭與兒少照顧支持服務方案 

 

110度申請案 

■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2件 

12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（結合高雄地檢署）-反毒宣導活動計畫案 

13.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「疫起守護不打烊」防疫紓困計畫 

■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南區分事務所1件 

14. 110年寒冬送暖活動計畫 

■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3件 

15. 2021社區生活-參觀司法機關及矯正單位 

16. 2021犯罪宣導繪畫比賽 

17. 2021太鼓咚咚融合營 
 

111年度申請案 

■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1件 

18.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-111年協辦高雄地方檢察署推展司法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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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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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審查小組決議： 

 

110年變更案 

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0年度申請變更方案 

1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度工作計畫- 

高雄地區矯正機關作業及技訓成品暨中途之

家、更生事業產品行銷推廣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增加21,000元 

2. 刪除項目:行銷推廣用宣導品、攤位補助

費用、茶水費、雜支費 

3. 增加項目:採購更生商家商品 

備註 
列冊更生商家，以利查核。 

2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度工作計畫-110年度輔助更生人職業訓

練之圓夢助跑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增加60,000元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職訓費增加4人 

(2) 參加職訓期間生活津貼增加2人 

備註 
 

3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度工作計畫-110年度補助生活陷困應受

保護人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增加138,000元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急難救助費用增加10人 

(2)協助租屋費用增加3人 

(3)補助醫療費用增加4人 

(4)年節關懷慰問費用增加9人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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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0年度申請變更方案 

4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法律訴訟與補償服務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不變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訴訟代理費增列30,000元 

(2) 費用補助減列10,000元 

(3) 書狀審查費減列24,000元 

(4) 資料印製增列4,000元 

備註 
 

5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被害人保護業務宣導(含

保護週宣導) 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不變 

2. 分會自辦宣導業務變更項目： 

(1) 宣導品增列30,000元 

(2) 郵資增列4,000元 

(3) 防疫宣導品增列20,000元 

(4) 春節文宣賀卡增列8,000元 

3. 配合參與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

護工作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變更項目： 

(1) 遊覽車減列30,000元 

(2) 住宿減列30,000元 

(3) 雜支減列2,000元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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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0年度申請變更方案 

6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急難救助與家庭關懷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不變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緊急資助增列18,000元 

(2) 家庭評估與處置費減列29,600元 

(3) 督導講師費增列12,000元 

(4) 雜支減列400元 

 

備註 
 

 

7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委員會與志工管理運用計

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減列134,600元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分會志工值勤交通膳雜費減列30,600

元 

(2) 配合地檢署駐點志工值勤通膳雜費減

列104,000元 

(3) 講師費減列8,000元 

(4) 茶點費增列1,500元 

(5) 紅布條減列600元 

(6) 研習手冊增列9,000元 

(7) 資料印製增列1,800元 

(8) 意外險減列4,500元 

(9) 雜支增列800元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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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0年度申請變更方案 

8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
名稱 
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身心照顧及輔導服務 

變更
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不變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個別諮商與輔導增列14,400元 

(2) 家族會談減列15,000元 

(3) 紀錄審查費增列1,600元 

(4) 雜支減列1,000元 

備註 
 

 

9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
名稱 
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緩起訴專案管理計畫 

變更
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減列30,000元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減列30,000元 

備註 
 

 

10 

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得勝

者教育協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
名稱 

110年度得勝者計劃-高雄市各國中青少年

犯罪防治宣導活動 

變更
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增加176,000元 

2. 教材製作變更項目： 

(1) 學生學習手冊增列125,000元 

(2) 期末獎狀禮物增列25,000元 

3. 志工課程訓練變更項目： 

(1) 講員費增列16,000元 

(2) 餐點費增列8,000元 

(3) 茶水費增列2,000元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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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0年度申請變更方案 

11 

財團法人天

主教社會慈

善福利基金

會華遠兒童

服務中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
名稱 
燃燒希望之火-110年弱勢家庭與兒少照顧

支持服務方案 

變更
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減少14,000元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 成長學習團體講師費減列10,000元 

(2) 預防性宣導參訪體驗交通費減列

4,000元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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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申請案 

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0年度申請方案 

12 

臺灣更生保

護會高雄分

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年度工作計畫（結合高雄地檢署）-

反毒宣導活動計畫案 

申請
金額 599,850元 

核准 

金額 
599,850元 

備註 

一、 核准金額: 599,850元 

二、 核准項目： 

1. 矽膠摺疊吸管組:69,700元。 

(85元 x820組) 

2. 防疫噴霧筆:10,000元。 

(10元 x1,000隻) 

3. 組合便利貼組:40,000元。 

(40元 x1,000元) 

4. 提袋:90,000元。(50元 x1,800個) 

5. 手機伸縮摺疊支架:84,500元。 

(65元 x1,300個 

6. 隨身碟:84,000元。(280元 x320個) 

7. 茶壺杯組:42,500元。(850元 x50組) 

8. 咖啡對杯組:98,400元。 

(820元 x120組) 

9. 監所藝品:72,250元。(850元 x85個) 

10. 禮品包裝袋:8,500元。(50元 x170個) 

三、 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

實銷。 

四、 本申請案補助至 111年11月30日

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

銷單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

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

係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

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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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更生保

護會高雄分

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0年年度工作計畫-「疫起守護不打烊」

防疫紓困計畫 

申請
金額 266,000元 

核准 

金額 
266,000元 

備註 

一、 核准金額: 266,000元 

二、 核准項目： 

1. 口罩:30,000元。(150元 x200盒) 

2. 酒精擦濕巾:14,000元。(70元 x200包) 

3. 酒精筆:10,000元。(10元 x1,000隻) 

4. 抗菌洗手乳(350ml):22,000元。 

(110元 x200瓶) 

5. 關懷金:150,000元。(5,000元 x30人) 

6. 待用餐券:40,000元。(80元 x500張) 

三、 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

實銷。 

四、 本申請案補助至 111年11月30日

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

銷單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

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

係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

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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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

灣兒童暨家

庭扶助基金

會高雄市南

區分事務所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0年寒冬送暖活動計畫 

申請
金額 300,000元 

核准 

金額 
300,000元 

備註 

一、 核准金額: 300,000元 

二、 核准項目： 

1. 場地佈置:80,000元。 

2. 印刷費:10,000元。 

3. 郵資:10,000元。 

4. 生活物資:200,000元。 

(1,000元 x300份) 

三、 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

實銷。 

四、 本申請案補助至 111年11月30日

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

銷單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

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

係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

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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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高

雄市私立紅

十字會育幼

中心慈暉園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2021社區生活-參觀司法機關及矯正單位 

申請
金額 53,312元 

核准 

金額 
53,312元 

備註 

一、 核准金額: 53,312元 

二、 核准項目： 

1. 交通費(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): 

26,000元。(6,500元 x4輛) 

2. 交通費(高雄女子監獄): 

16,000元。(4,000元 x4輛) 

3. 餐費:4,272元。 

4. 保險費:7,040元。(32元 x220人) 

三、 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

實銷。 

四、 本申請案補助至 110年11月30日

止，並至遲於110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

銷單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

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

係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

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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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高

雄市私立紅

十字會育幼

中心慈暉園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2021犯罪宣導繪畫比賽 

申請
金額 43,464元 

核准 

金額 
43,464元 

備註 

一、 核准金額: 43,464元 

二、 核准項目： 

1. 獎金:37,500元。 

(5,000元 x1人、3,000元 x2人、2,000

元 x1人、1,500元 x1人、1,000元 x1

人、500元 x44人) 

2. 獎品:234元。(50元/份) 

3. 畫紙:900元。(3元 x300張) 

4. 畫框:4,500元。(500元 x9組) 

5. 餐費:240元。(80元 x3人) 

6. 茶水費:90元。(30元 x3人) 

三、 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

實銷。 

四、 本申請案補助至 110年11月30日

止，並至遲於110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

銷單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

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

係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

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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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高

雄市私立紅

十字會育幼

中心慈暉園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2021太鼓咚咚融合營 

申請
金額 58,195元 

核准 

金額 
58,195元 

備註 

一、 核准金額: 58,195元 

二、 核准項目： 

1. 專業教師費:32,000元。 

(2,000元 x16h) 

2. 助理教師費:20,000元。 

(2,000元 x2天 x5位) 

3. 宣導品:4,995元。(100元 x50份) 

4. 場地費:1,200元。(600元 x2天) 

三、 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

實銷。 

四、 本申請案補助至 110年10月31日

止，並至遲於110年11月30日前送交核

銷單據暨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

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

係由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

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
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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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

灣高雄分會 

□可 

■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1年年度工作計畫- 111年協辦高雄地方

檢察署推展司法保護工作計畫 

申請
金額 510,000元 

核准 

金額 
         0 元 

備註 

申請方案缺乏明確目標，計畫內容籠統，

礙難照准。 

 


